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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度审计报告部分保留意见 

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 2023 年 4 月 20日出具了和信审

字（2023）第 000821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现就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中部分保留意

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2 年度审计报告部分保留意见所涉及的内容 

联创股份 2021年度利润表中含丧失控制权前的原控股子公司上海麟动市场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麟动”）及其子公司营业收入 6,935.33 万元以及营业成本 7,237.97 万

元。受客观因素限制，我们未能实施有效的函证程序，也未能获取上海麟动及其子公司 2021

年度收入实现和成本发生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上述事项对本期数据的影响或可能的影响

不重大，但该事项对本期与上期合并利润表相关数据的可比性可能存在影响。 

二、关于部分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说明 

形成 2022 年度上述保留意见事项的原因是由于注册会计师未能就 2021 年度利润表中包

含的丧失控制权前的原控股子公司上海麟动及其子公司营业收入 6,935.33 万元以及营业成本 

7,237.97 万元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就 2022 年与 2021 年合并利润表相关数

据的可比性可能存在的影响进行判定。上海麟动及其子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随其母公司上

海趣阅科技有限公司的处置而处置，相关财务数据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因此该事项对 2022

年合并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仅对 2022 年与 2021 年合并利润表相关数据的可比性可能存在

影响。至 2023年进入新的报告期，该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随报告期的变化而自然消除。 

综上我们认为，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在本年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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